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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句容市下蜀镇临港工业区 9 号

江苏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及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落实上市委员会审议会议意见的函的回复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358号大成国际大厦 20楼 2004室

二零二五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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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4年 11月 1日出具的《关于落实上市委员会审议会议意见的函》

（以下简称“《落实意见函》”）已收悉，江苏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发行人”、“天工股份”、“公司”、“本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

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对《问询函》

所列问题逐项进行了落实，现对《问询函》回复如下，请审核。

除另有说明外，本问询函回复所用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江苏天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的含义相同。

本问询函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问询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对问询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问题加粗，回复不加粗）

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或补充披露 楷体（加粗）

对招股说明书的引用 宋体（不加粗）

特别说明：本问询函回复中若出现总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

这些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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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发行人就以下事项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1）盈利实现数未达盈利

预测的补偿承诺及保障措施；（2）2024 年上半年线材收入下滑的具体原因。

回复：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九、重要承诺”中就

盈利实现数未达盈利预测的补偿承诺及保障措施补充披露如下：

“18、关于公司业绩未达预期补偿的承诺

鉴于发行人未来业绩存在波动的风险，为保护好全体投资者合法权益，承诺

人特此作出如下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后，如公司在 202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未达到 13,791.62 万元，实际控制人承诺就公司当年度利润实现

数与上述金额的差额部分（即上述金额减公司实现的当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对公司进行现金足额补偿。另，实际控制人承诺如公司在 2025 年

度、202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未达到前述金额，实际控制人亦将

就公司当年度利润实现数与上述金额的差额部分对公司进行现金足额补偿。

上述相关款项应在对应年度的次年12月31日之前由实际控制人或其指定主

体补偿完毕。”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九、重要承诺”中就

相关保障措施披露如下：

“3、关于未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的承诺函

......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①通过发行人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承诺无法履行或

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②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

③如该违反的承诺属可以继续履行的，本人/本公司将及时、有效地釆取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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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消除相关违反承诺事项；如该违反的承诺确己无法履行的，本人/本公司将向

投资者及时作出合法、合理、有效的补充承诺或替代性承诺，并将上述补充承诺

或替代性承诺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

④本人/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承诺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导致投资者损

失的，由本人/本公司依法赔偿投资者的损失；本人/本公司因违反承诺所得收益，

将上缴发行人所有；

⑤本人/本公司违反公开承诺及发行申请文件中的其他承诺事项，给发行人

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对发行人或投资者的损失。如果本人/本公司

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发行人有权扣减本人/本公司所获分配的现金分红、薪酬、

津贴等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同时本人/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如有）将

不得转让，直至本人/本公司按相关承诺釆取相应的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⑥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等本人/本公司自身无法控制的

客观原因，导致本人/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承诺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

本人/本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1）通过发行人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承诺无法履行或

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2）向发行人及投资者及时作出合法、合理、有效的补充承诺或替代性承诺，

以尽可能保护发行人及投资者的权益。

⑦其他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釆取的约束措施。

......”。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管理层讨论分析”之“三、盈利情况分析”

之“（一）营业收入分析”之“2、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或服务分类”之“（1）

线材”中就 2024年上半年线材收入下滑的具体原因补充披露如下：

“2024 年上半年，线材销售收入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向常州索罗曼

销售的用于下游终端客户 A公司的线材销量同比减少。2023 年下半年，A 公司

对消费电子用线材在 ESG 方面提出更高要求，要求钛材供应商对返回料的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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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比率进一步提高。结合常州索罗曼传达的关于终端客户 A公司对返回料再利用

率进一步提高的具体要求，考虑到公司原有生产设备能够提升返回料再利用比

率的程度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客户需求，决定新建对于返回料的再利用更具优势

的 EB 炉生产线。在公司的快速推进下，新建的 EB炉生产线于 2024 年 3 月底转

固投入使用。然而，由于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因从事航空航天或军工类业务原先

已具备 EB 炉生产线，加之 EB 炉投建后续的产成品优化和验证亦需一定时间和

过程，导致公司在 A公司该代手机的钛材供应节奏上落后于竞争对手。因上述

ESG 因素的考量，客户从竞争对手处采购的数量增加，导致公司在 2024 年线材

销量有所下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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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

限责任公司关于落实上市委员会审议会议意见的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

蒋荣军

江苏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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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申万宏源证券承销

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落实上市委员会审议会议意见的函的回复》之签字盖

章页）

保荐代表人：

朱凤军 施山旭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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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江苏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本次落实上市委员会审议

会议意见的函的回复的全部内容，了解回复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

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回复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

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

王明希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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